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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府办函〔2021〕130 号

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进一步完善
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，现将《广东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

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21〕22 号，

以下简称粤府办〔2021〕22 号文）转发给你们，经市人民政府研

究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明确征地社保费筹集标准

每次征地时，市（区）人民政府按照“先保后征”原则，每

征 1 亩地，原则上以不低于征地安置补偿方案制定时所在市（区）

平均每亩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一定比例筹集征地社保费，

计入征地成本，列入工程项目概算。市（区）平均每亩征收农用

地区片综合地价按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

的有关标准计算，在 5 万元（含 5 万元）/亩以下的，计提比例按

不低于 20%计提；在 5-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/亩区间的，按不低

于 18%计提；在 10-15 万元（含 15 万元）/亩区间的，按不低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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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%计提；在 15-20 万元（含 20 万元）/亩区间的，按不低于 12%

计提；在 20 万元/亩以上的，按不低于 10%计提。每个市（区）

原则上只使用一个平均每亩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和一个计提

比例，具体标准由各市（区）政府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、

综合财力，以及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待遇水平不低于原办法水平

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。

我市征地社保费筹集标准今后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

和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调整，以及省的工作部署，及时按照粤

府办〔2021〕22 号文的规定进行调整。各市（区）可结合本地区

实际，适当提高本地区征地社保费标准。

二、按时完成留存资金分配

各市（区）要对本办法实施前已获批项目留存在本地区“被

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过渡户”或者乡镇、村集体账户的征地社

保资金进行全面清理，确保在 2022 年 8 月底前将全部留存资金分

配到人。具体进度为：2021 年 12 月底前将不存在分配困难的留

存资金全部分配到人，且完成所有留存资金分配任务的 50%；2022

年 3 月底完成所有留存资金分配任务的 80%；2022 年 5 月底完成

资金分配任务的 90%；2022 年 8 月底完成资金分配任务的 100%，

努力争取提早完成整改。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自然资源局要对各市（区）完成

情况实行月调度制度，并视情况实施发函提醒、暂停办理建设用

地社保审核报批、减少新增土地用地指标等分配进度约束，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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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压实各市（区）政府履行留存资金分配的主体责任。对 2021

年 9 月底、2021 年 12 月底留存资金分配进度缓慢的市（区），由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出书面提醒函，督促相关市（区）政府

加快资金分配进度。对 2022 年 3 月底留存资金分配进度未达任务

目标的镇（街），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出书面提醒函并暂停

办理有关镇（街）建设用地（非市以上重点项目）社保审核报批

手续，直至所在市（区）政府出具书面的完成整改意见为止。对

2022 年 5 月底留存资金分配进度未达任务目标的市（区），由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出书面提醒函并暂停办理有关市（区）建

设用地（非省以上重点项目）社保审核报批手续，直至所在市（区）

分配进度达到任务目标为止。对 2022 年 8 月底前未按时完成留存

资金分配工作的市（区），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自然资源

局联合报请市政府，减少其新增土地用地指标，由市政府通报限

期整改，并暂停办理建设用地社保审核报批手续，直至留存资金

分配工作完成为止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通知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。本通知未作规定的

“征地社保费补贴对象认定、征地社保费发放、征地社保费管理”

等事项按粤府办〔2021〕22 号文的规定执行。各市（区）要结合

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办法，并于 2021 年 11 月

底前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备案。

（二）本通知实施前已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，但在本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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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后批复的征地项目，执行原征地社保政策，按原政策规定确

定征地社保保障对象，落实征地社保费分配。

（三）粤府办〔2021〕22 号文实施至本通知正式印发前，属

于粤府办〔2021〕22 号文新办法适用对象，但已按江府办〔2010〕

118 号文办法计提保障资金的征地项目，可按规定进行清算，多

退少补。

（四）各市（区）政府要妥善处理好本办法实施前的征地社

保相关事项，实现新老政策平稳衔接。要认真研判政策实施过程

中可能出现的风险，制订应急工作预案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，努

力将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。

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28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	



